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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書 

 

本季報內所載之相關資訊以2020年8月前蒐集調查或公佈為準，統計資料部份依

各資料類型其更新時間不同而異。內容凡涉及各項預測分析部份，皆建立在各

項合理假設之下，並以客觀的角度進行分析，所有該等陳述及預測，均應被視

為有關可能性之推論，而非完全確定之結果。由於不動產市場受整體經濟環境

變化之影響，任何一項因素之變動，均可能對預測結果產生影響，此本季報不

確保未來預測之正確性，預測結果僅供使用者參考。季報內容係針對特定不動

產市場及特定區域進行分析，於本分析範圍之外的市場與地區概不適用。 

 

季報內容之引用請務必標註相關資料來源及資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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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總體經濟 

(一) 經濟分析 

持續受肺炎疫情影響，Q2外國人來台人數減少99.57%，觀光服務收入遽減，影

響經濟成長表現，經濟成長率大幅下調為-0.73%，創金融海嘯以來新低；但隨著

疫情干擾降低，多項指標均反映市場信心回穩，景氣燈號連4月亮黃藍燈，唯國

際經濟風險仍在。 

 

圖 1 台灣近年經濟成長率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圖 2 台灣近年景氣指標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不過，因半導體高階製程需求強勁和5G 等因素帶動，6月訂單金額創歷年同期新

高，達410億美元，年增率連4月正成長。Q2接單金額為1,184.2億美元，終結連

六季負成長；因外資匯入41.34億美元、稅收遞延效應，以及放款與投資成長，6

月 M1B 及 M2年增率分別上升為9.9％及5.4％，分創近6年半及4年半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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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台灣近年物價指數年增率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圖 4 台灣近年貨幣市場指標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圖 5 台灣近年外銷訂單金額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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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市方面，第二季起台北股市受惠於新冠肺炎疫情趨緩的激勵，法人一改上季

狂賣態度，積極回補權值股，資金匯入除帶動新台幣匯率飆升之外，更持續推升

台北股市表現。期間雖然受到港版國安法通過，美中關係再度緊繃所影響，5月

台股月線出現小跌，但隨著新台幣升值的帶動，以及半導體、蘋概股等電子股領

軍上攻之下，最終季線上漲1,913點，以11621.24點作收。 

 

圖 6 台灣近年台股加權指數走勢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受疫情干擾，3~4 月房市衝擊較明顯，但隨著降息及熱錢湧入，自 5 月起房市交

易動能轉強，彌補 3、4 月萎縮的量能，2020 年上半年全台建物買賣移轉棟數為

140,378 棟，年減 1.9%，六都中以桃園年增 13.1%表現最佳，台北、台中亦維

持正成長，至於新北、台南及高雄明顯縮減，買賣移轉分別年減 3.2%、9%及

15.3%；價格方面，受到資金潮湧現的助漲，雙北房價走勢維持區間震盪；台中

因區段房價漲幅已高，Q2 小幅回檔，但仍為歷年次高，至於桃竹高房價則再創

新高。近期全台各都會區房價雖未見回檔，但近兩年住宅建照核發宅數大增，這

批新增供給陸續發酵，Q2 高雄市住宅使照量甚至翻倍，將對後續房價漲勢購成

相當程度的阻力。目前市場買盤仍以自住為主，在實質支付能力未改善的情況下，

自住購屋者持續往較舊、較外圍的區域尋屋，後市影響仍須觀察。 

 

表1 買賣移轉棟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月報/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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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政策及法規修正 

⚫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9年5月25日台內地字第1090262583號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區段徵收範圍內新設自

來水管線工程費用分擔之規定，考量需用土地人之財政自主權及具私法人地

位之公營自來水事業財產權事項保障，將檢討納入土地徵收條例；於該條例

完成修正公布施行前，由各需用土地人與自來水事業機構自行協調訂定自來

水管線工程費用之分擔比例，俾利區段徵收公共工程之推動。 

 

⚫ 財政部令中中華民國109年5月8日台財稅字第10800117831號 

一、土地所有權人地上建物部分供自用住宅使用，部分供非自用住宅使用，

其出售土地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之面積，應依建物實際

使用情形所占土地面積比例計算，分別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及一般用地稅率課

徵土地增值稅。 

二、前點有未載於建物所有權狀之增建房屋，增建部分以「房屋稅籍資料」

或「建物測量成果圖」所載面積或層數為準。其屬同一樓層房屋或平房增建

部分，依該樓層或平房建物實際使用情形所占土地面積比例計算；其屬增建

樓層部分，合併計入該增建房屋所有人持有之層數，依各層房屋實際使用情

形所占土地面積比例計算。 

三、廢止本部78年8月24日台財稅第780674660號函及90年12月28日台財稅

字第0900457209號令。 

 

⚫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總統令中華民國109年5月6日中華民國109年5月6日 

茲修正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三條、第六條及第八條條文，

公布之。 

第 三 條  本條例適用範圍，為都市計畫範圍內非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指定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且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合法建築物： 

一、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

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 

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三、屋齡三十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

標準，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昇降設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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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合法建築物重建時，得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辦理。 

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建築法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二條拆除之危險建築物，其基

地未完成重建者，得於本條例施行日起三年內，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由建築物所有權人委託經中央主

管機關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辦理。 

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機構及其人員不得為不實之簽證或出具不實之評估報

告書。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之內容、申請方式、評估項目、權

重、等級、評估基準、評估方式、評估報告書、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共同

供應契約機構與其人員之資格、管理、審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 六 條  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得視其實際需要，給予適度之

建築容積獎勵；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三倍之基準

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一五倍之原建築容積，不受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

所定施行細則規定基準容積及增加建築容積總和上限之限制。 

本條例施行後一定期間內申請之重建計畫，得依下列規定再給予獎勵，不受

前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規定上限之限制： 

一、施行後三年內：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施行後第四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三、施行後第五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四、施行後第六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五、施行後第七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六、施行後第八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一。 

二之獎勵，每增加一百平方公尺，另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零點五之獎勵，不

受第一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規定上限之限制。 

前二項獎勵合計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 

依第三條第二項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適用第一項至第三項建築容

積獎勵規定時，其面積不得超過第三條第一項之建築物基地面積，且最高以

一千平方公尺為限。 

依本條例申請建築容積獎勵者，不得同時適用其他法令規定之建築容積獎勵

項目。 

第一項建築容積獎勵之項目、計算方式、額度、申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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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本條例施行後五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土

地及建築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地區發展趨勢及財政狀況同意

者，得依下列規定減免稅捐。但依第三條第二項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

地面積，超過同條第一項建築物基地面積部分之土地及建築物，不予減免： 

一、重建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徵地價稅。但未依建築期限完成重建且可

歸責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情形者，依法課徵之。 

二、重建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二年。 

三、重建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自然人者，且持有重建後建築物，於前款

房屋稅減半徵收二年期間內未移轉者，得延長其房屋稅減半徵收期間至喪失

所有權止。但以十年為限。 

依本條例適用租稅減免者，不得同時併用其他法律規定之同稅目租稅減免。

但其他法律之規定較本條例更有利者，適用最有利之規定。 

第一項規定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 財政部令中華民國109年4月1日台財稅字第10900514850號 

一、土地稅法第34條第2項「出售前1年內」及同條第5項第5款「出售前5年

內」，以下列基準日往前推算1年或5年之期間計算： 

(一) 出售土地於訂定契約之日起30日內申報移轉現值者，以訂約日之前1日

為準；逾30日始申報移轉現值者，以申報日之前1日為準。 

(二) 法院拍賣土地，以法院拍定日之前1日為準。 

(三) 法院判決移轉土地，以申報人向法院起訴日之前1日為準。 

(四) 拆除改建中出售之土地，以核准拆除日之前1日為準。當事人如能提示該

地上房屋實際拆除日期之證明文件，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以實際拆除日

之前1日為準。 

(五) 自益信託於辦竣塗銷信託登記回復原土地所有權人名義後，原土地所有

權人於未滿1年或未滿5年移轉者，有關「出售前1年內」或「出售前5年內」

期間之計算，適用前4款之基準日，其往前推算之期間，應包括自益信託期

間。 

二、廢止本部77年12月14日台財稅第770428076號函、80年7月16日台財稅

第800709156號函、83年12月28日台財稅第831627808號函、84年3月1日

台財稅第841609311號函、93年3月4日台財稅字第0930451238號令及93年

12月22日台財稅字第0930456785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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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計畫法 

總統令中華民國109年4月21日華總一義字第10900043021號 

茲修正國土計畫法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五條及第

四十七條條文，公布之。 

 

國土計畫法修正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五條及第四

十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109年4月21日公布 

第二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各該主管機關

依各級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

使用地，並實施管制。 

前項國土功能分區圖，除為加強國土保育者，得隨時辦理外，應於國土計畫

所定之一定期限內完成，並應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 

前二項國土功能分區圖與使用地繪製之辦理機關、製定方法、比例尺、辦理、

檢討變更程序及公告等之作業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五條  下列地區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進行復育工作： 

一、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二、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三、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四、流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 

五、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六、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 

前項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公告及廢止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機關，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有關機關決定，協調不

成，報行政院決定之。 

第三十九條  有前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處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五年

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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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項之罪者，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具，不問屬於犯

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四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

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三年內，依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四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

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日起，區域計畫法

不再適用。 

第四十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於本法公布後一年內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9年3月31日（補登）台內營字第1090805719號 

修正「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三十四條之五。 

附修正「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三十四條之五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三十四條之五修正條文 

第三十二條之二  公有土地供作老人活動設施、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公立

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公共托育設施及社會住宅使用者，其容積得酌予提

高至法定容積之一點五倍，經都市計畫變更程序者得再酌予提高。但不得超

過法定容積之二倍。 

公有土地依其他法規申請容積獎勵或容積移轉，與前項提高法定容積不得重

複申請。 

行政法人興辦第一項設施使用之非公有土地，準用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之五  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或產業創新條

例編定，由經濟部或縣（市）政府管轄之工業區、產業園區，或依科學園區

設置管理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六日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或科學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設置之科學園區，法定容積率為百分之二百四十以下，及從事產

業創新條例相關規定所指之產業用地（一）之各行業、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六日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所稱之科學工業或科學園

區設置管理條例所稱之科學事業者，其擴大投資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

計畫經工業主管機關或科技主管機關同意，平均每公頃新增投資金額（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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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價款）超過新臺幣四億五千萬元者，平均每公頃再增加投資新臺幣一千

萬元，得獎勵法定容積百分之一，上限為法定容積百分之十五。 

前項經工業主管機關或科技主管機關同意之擴大投資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

事業計畫為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取得前項獎勵容

積後，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再增加獎勵容積： 

一、設置能源管理系統：法定容積百分之二。 

二、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於廠房屋頂，且水平投影面積占屋頂可設置區域

範圍百分之五十以上：法定容積百分之三。 

第一項擴大投資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計畫，得依下列規定獎勵容積，

上限為法定容積百分之三十： 

一、捐贈建築物部分樓地板面積，集中留設作產業空間使用（含相對應容積

樓地板土地持分），並經工業主管機關、科技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及同意接管者，得免計入容積，依其捐贈容積樓地板面積給予容積獎勵，

並以一倍為上限，且應面臨基地周邊最寬之道路，並應有獨立之出入口。 

二、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規規定繳納回饋金。 

依前三項增加之獎勵容積，加計本法第八十三條之一規定可移入容積，不得

超過法定容積之一點五倍，並不受第三十四條之三第一項限制。 

申請第二項第二款所定獎勵容積，其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前

完成設置。申請第三項所定獎勵容積，應於取得第一項獎勵容積後始得為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獎勵容積之審核，在中央由經濟部或科技部為之；在縣（市）

由縣（市）政府為之。 

第一項以外之都市計畫工業區或使用性質相近似之產業專用區，法定容積率

為百分之二百四十以下，並經縣（市）政府公告認定符合已開闢基本公共設

施及具計畫管理者，以其興辦事業計畫供工業或產業及其必要附屬設施使用

為限，縣（市）政府得獎勵容積，其獎勵項目、要件、額度及上限，準用第

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一款、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縣（市）政府應指定

專責單位，辦理獎勵容積審核相關作業。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三十四條之五總說明及對照。 

 

⚫ 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 

財政部令中華民國109年5月8日台財稅字第10800117830號 

修正「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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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修正規定 

一、為利稅捐稽徵機關受理申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案件之審

理，特訂定本原則。 

二、相關法規規定 

(一) 自用住宅用地定義 

１、土地稅法第九條規定，自用住宅用地，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

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 

２、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自用住宅用地，以其土地上之建築改良

物屬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者為限。 

(二) 面積及處數限制 

１、土地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合於下列規定之自用住宅用地，其地價

稅按千分之二計徵： 

(１) 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 

(２) 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 

２、土地稅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

養親屬，適用第一項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繳納地價稅者，以一處為限。 

(三) 申請程序 

土地稅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依第十七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每年（期）地價稅開徵四十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

自申請之次年期開始適用。前已核定而用途未變更者，以後免再申請。 

三、自用住宅用地定義補充規定 

(一) 戶籍登記 

１、外僑居留登記可視同戶籍登記。 

２、因設籍人出境，戶籍經戶政機關逕為辦理遷出登記，雖出境後有多次入

出境紀錄，但未辦遷入登記，仍不符合辦竣戶籍登記規定。 

３、地上房屋不符公共安全檢查規定，居住戶未於限期內改善，致遭強制全

棟建築物停止使用，不影響其坐落土地是否符合辦竣戶籍登記要件。 

(二) 無出租或供營業用 

１、原供營業用土地，嗣變更為無供營業用者，以該營業人辦妥註銷營業登

記或營業地址變更登記認定之，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無供營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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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准暫停營業者，其停業期間。 

(２) 營業人已他遷不明，經該管稽徵機關查明處理有案者。 

(３) 營業人經依法申請註銷或變更地址登記，因法令規定未能核准，且經稽

徵機關查明該地址確無營業者。 

(４) 地上房屋實際上使用情形已變更，經房屋所有權人依房屋稅條例第七條

規定申報房屋供住家使用，稽徵機關核准按住家用（自住或非自住）稅率課

徵房屋稅，且查明無出租情事者。 

(５) 當事人提出其他足資認定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確切證明者。 

２、下列個人在自用住宅用地設有營業登記，惟實際係在他處營業之情形，

視為無供營業用： 

(１) 個人計程車，實際未在該住宅用地營業。 

(２) 魚市場之魚貨承銷人及消費市場之魚販，實際營業處所在魚市場或消費

市場。 

(３) 於原經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作為從事網路銷售貨

物或勞務之營業登記場所，實際交易係在拍賣網站之交易平台完成，且該房

屋未供辦公或堆置貨物等其他營業使用。 

３、個人利用自用住宅作為從事理髮、燙髮、美容、洋裁等家庭手工藝副業，

未具備營業牌號，亦未僱用人員，免辦營業登記，免徵營業稅者，視為無供

營業用。 

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重度視覺功能障礙者，於自用住宅懸掛招牌

從事按摩，未僱用人員，免辦營業登記，免徵營業稅，且符合自用住宅用地

其他要件者，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其自用住宅用地供作命相館

使用符合上述情形者，亦同。 

５、其他視為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情形 

(１) 土地所有權人將其房屋外側壁面供他人繪製廣告或懸掛廣告招牌或屋頂

搭建廣告鐵架等收取租金。 

(２) 屋簷下供擺設攤販，如無租賃關係，且屋內未供營業使用者。 

(三) 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之認定 

已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者，以建物登記簿所載房屋之所有權人為準；未辦理

建物所有權登記者，以房屋稅籍登載之納稅義務人為準。 

四、自用住宅用地面積及處數限制補充規定 

(一) 自用住宅用地基地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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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自用住宅用地之基地，以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記載之基地地號為準。如

權狀未記載全部基地地號，以建築管理機關核發之「建造執照」或「使用執

照」所載之基地地號，或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築改良物勘查結果通知書」或

「建物測量成果圖」記載之基地地號為準。 

２、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老舊房屋，其基地之認定，得以「房屋基

地坐落申明書」代替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所稱老舊房屋，以七十七年四月

二十九日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修正發布生效前已完成建

築者為準。 

３、非屬建物基地之土地，如係連同主建物一併取得，且該土地與建築基地

相鄰，位處該棟建物圍牆內供出入通路等使用，與該棟建物之使用確屬不可

分離者，可併同主建物基地認定之。 

４、自用住宅用地參與重劃後，原進出道路遭廢止，地政單位分割毗鄰地，

超配供其解決出路及建築線問題，該毗鄰地准比照法定空地，併入自用住宅

基地。 

５、數筆土地合併後，其中部分土地在合併前不屬房屋坐落基地，如未合併

申請建築載入使用執照，不認屬自用住宅基地。 

６、建築法於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制定公布前，或該法制定公布後實施

建築管理前興建之舊式建物，其相鄰之空地供作庭院種植蔬菜及通路使用，

如符合自用住宅用地其他要件，准予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地價稅。至

「實施建築管理前」之基準日期，應依下列規定認定： 

(１) 在實施都市計畫地區，係指當地都市計畫公布實施之日期。 

(２) 在實施區域計畫地區，係指當地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劃定使用

分區並編定各種使用地公布之日期。 

(３) 前二項以外地區，內政部訂頒「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

法」，依該辦法指定實施地區之日期。 

(４) 供公眾使用及公有建築物均應實施建築管理，尚無需認定實施建築管理

之基準日期。 

(二) 自用住宅面積及處數限制 

１、僅部分供自用住宅使用，其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面積之認定 

(１) 同一樓層房屋及平房部分供自用住宅使用，其供自用住宅使用與非自用

住宅使用部分能明確劃分者，准按房屋實際使用情形所占土地面積比例認定

之。 

(２) 房屋為樓房（含地下室），不論是否分層編訂門牌或分層登記，准按各

層房屋實際使用情形所占土地面積比例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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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未載於權狀之增建房屋，增建部分以「房屋稅籍資料」或「建物測量成

果圖」為準，僅部分供自用住宅使用，其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面積之認定 

(１) 同一樓層房屋或平房增建，其供自用住宅使用與非自用住宅使用部分能

明確劃分者，准按房屋實際使用情形所占土地面積比例認定之。 

(２) 增建樓層准合併計入該增建房屋所有人持有之層數，按各層房屋實際使

用情形所占土地面積比例認定之。 

３、夫妻等共有土地，其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面積之認定 

(１) 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共有自用住宅用地，以其共同持

有土地面積合計不超過土地稅法第十七條規定之面積為限。 

(２) 夫妻共有土地，持分面積合計未超過土地稅法第十七條規定之限制，且

該土地上夫妻共有兩棟相鄰房屋已打通合併使用，如符合同法第九條規定，

可合併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 

(３) 夫妻共有土地，二人均設籍於該地，夫或妻持有之該地號土地部分，如

另有成年直系親屬設籍，夫妻二人分別在不超過土地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之

面積限制內，均得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４、分別共有土地，其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面積之認定 

(１) 分別共有之土地，如部分所有權人持分土地符合土地稅法第九條規定之

要件，應就該部分土地，依同法第十七條規定，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

地價稅。 

(２) 分別共有之土地及其地上建物，經各共有人以書面協議分層管理使用，

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要件之樓層，准按該樓層房屋所占土地面積比例，適用自

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３) 共有房屋之坐落二筆以上土地為共有人個別所有，各共有人適用自用住

宅用地稅率面積，應合併上開土地面積後，再按建物所有權持分比例計算。 

(４) 各樓層所有權人共有之法定空地，被一樓所有人搭蓋建物作營業使用，

其地價稅之課徵，除該搭蓋建物相連之同樓層部分應按一般稅率課稅外，其

他共有人持分部分仍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 

５、公同共有土地 

(１) 公同共有土地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應以全體公同共有人

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者為準。惟

公同共有土地，如其公同共有關係所由成立之法律、法律行為或習慣定有公

同共有人可分之權利義務範圍，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其所有潛在應有權

利部分如符合土地稅法第九條及第十七條規定，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

地價稅。祭祀公業土地，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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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每戶公同共有土地得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面積，應不超過

土地稅法第十七條規定之面積上限。如各公同共有人中，另有已核准按自用

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其面積仍應與各該共有人依其公同關係所

由成立之法律、法律行為或習慣所定權利部分併計有無超過上開面積限制。 

６、一處之認定 

(１) 土地所有權人同址設籍之配偶或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另有土地供其已

成年之直系親屬設籍居住，申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者，並無

一處之限制。亦即每一所有權人之土地，在不超過土地稅法第十七條之面積

限制內，如符合其他相關規定，均得申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２) 相鄰兩棟平房或樓房，其所有權人同屬一人，為適應自用住宅需要而打

通或合併使用者，合併認定為一處。 

(３) 夫妻個別所有相鄰之兩棟房地，為適應自用住宅需要，房屋經打通合併

使用者，合併認定為一處。 

(三) 原經核准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其地上房屋拆除者，

地價稅之處理 

１、拆除改建： 

(１) 新建房屋尚在施工未領到使用執照前，繼續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２) 新建房屋已領到使用執照，應按各層房屋實際使用情形所占土地面積比

例，分別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及一般稅率課徵地價稅。 

(３) 於房屋拆除改建中贈與其配偶，如房屋拆除前該配偶或原土地所有權人、

直系親屬已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符合自用住宅用地其他要件者，於改建

期間繼續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４) 拆除改建期間土地因繼承移轉，如房屋拆除前，繼承人已於該地辦竣戶

籍登記，且符合自用住宅用地其他要件，於改建期間繼續適用自用住宅用地

稅率。 

(５) 與捷運站共構之聯合開發基地，為配合聯合開發而拆除原有地上房屋，

由土地所有權人先行提供土地供捷運站施工使用，並於該車站站體建造完成

後，由捷運局將該聯合開發基地發還點交聯合開發投資人繼續興建聯合開發

大樓者，仍認屬拆除改建。 

２、拆除未改建 

原有房屋因開闢道路全部拆除，基地已辦理徵收，剩餘部分土地現為空地，

但戶籍仍設原處未辦遷移，如其在未拆除前係屬自用住宅用地者，應按自用

住宅用地優惠稅率課徵地價稅；如在未拆除前非屬自用住宅用地，而於拆除

後僅就空地申請者，不得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五、申請程序及其他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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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程序 

１、因故遷出戶籍，於查獲前再遷入者，如嗣後補提申請或經稽徵機關通知

三十日內補提申請者，經查明戶籍再行遷入之日起仍符自用住宅用地規定者，

准以戶籍遷入之日作為再次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日期，惟戶

籍遷出期間，不得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經通知而逾三十日補提申請者，

自申請時適用。 

２、原依土地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

地，經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辦理信託登記，如屬自益信託且土地

使用情形未變更者，可免經申請繼續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塗銷信託時亦

同。 

(二) 其他 

１、信託土地 

信託關係存續中由受託人持有，原則上無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之適用。惟委託人與受益人同屬一人（自益信託），且該地上房屋仍供委託

人本人、配偶、或其直系親屬住宅使用，與該土地信託目的不相違背者，該

委託人視同土地所有權人，如其他要件符合土地稅法第九條及第十七條規定，

受託人持有土地期間，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其地上房屋拆除

改建，亦准依拆除改建相關規定辦理。 

２、下列土地，非屬自用住宅用地： 

(１) 地上建物為非婚生子女之父所有者。 

(２) 無償借與政黨做辦公室使用者。 

(３) 供神壇使用者。 

(４) 地上房屋因火災毀損無法居住者。 

３、地下停車場對外開放停車收費，其所占土地不符自用住宅規定。如共同

使用部分由管理委員會自行管理，部分收費，且收益歸共同基金共同使用者，

准由停車位所有權人與管理委員會共同出具切結書，載明各類使用情形之面

積，按其自用比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如未能提供前述資料，地下停車

場之土地仍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４、未辦繼承登記之土地，繼承人如符合土地稅法第九條及第十七條規定之

要件，得依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５、修女會所有之修女宿舍用地，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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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臺灣都會區住宅市場分析 

(一) 住宅市場交易指標 

 

 
圖 7 台灣都會區住宅市場近年家庭數及戶量變化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二) 住宅市場成交面積 

 
圖 8 台灣都會區住宅市場近年住市場成交面積變化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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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住宅成屋市場交易結構 

 
圖 9 台灣都會區近 1 年交易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四) 住宅成屋市場總價分布 

  

圖 10 台灣都會區近 1 年住宅產品總價變化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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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住宅成屋市場交易面積分布 

 
圖 11 台灣都會區近 1 年成屋市場交易面積分布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六) 信義房價指數 

  
圖 12 信義房價指數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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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投資市場 

本季投資市場交易額為新台幣138.2億元，交易額較上季略增3.1%，和去年同期相比

則大幅減少59.7%。交易集中於台北市、新北市及台中市，三地之交易額合計佔總額

之64.3%。本季買盤均為國內資金，以自用為主佔79.5%，科技業仍持續購置廠房與廠

辦大樓以因應未來營運所需，本季廠房交易佔53.6%，包括英特盛科技以17.7億元買

下中科后里園區廠房，怡華實業以10.6億元買下台南市新化區廠房，與神基科技以

10.3億元購入桃園龜山工業區廠房，廠辦大樓佔26.5%，最大宗成交個案為萬海航運

以21.2億元購入今年下半年即將完工之長虹新世代科技大樓A棟，作為總部。 

投資型買家表現保守，零售成交個案掛零，買家鎖定辦公大樓及廠辦大樓，包括中華

郵政以8.3億元取得三重廠辦大樓，萬海航運以5.4億元買下位於忠孝東路四段太平洋

商業大樓辦公室，龍邦國際興業以2.1億元向關係人購買位於民權東路之時代金融廣場

辦公室。 

土地市場本季錄得801.4億元交易額，連五季繳出超過新台幣800億元的爆量交易。以

壽險業和開發商為主力買盤，指標個案為富邦人壽以282.9億元標下南港商業區土地，

每坪土地單價達376.5萬，創南港土地單價新高，未來預計規劃為辦公大樓。宏盛建設

也以31.7億元購入南港工業區土地，顯示南港之發展潛力可期。地上權市場表現也不

遑多讓，全球人壽以97.8億元取得國泰營區地上權土地，將開發為總部大樓自用。 

開發商持續獵地，儲備土地資源，對未來市場深具信心，下半年土地市場預料將持續

活躍。商用不動產仍以自用型買家持續鎖定廠辦與辦公大樓為主。受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影響，旅館及店面商場營收受挫，短期內難以回復過往榮景，但亦有買家鎖定旅館

產品危機入市。 

 

表2 大宗成交統計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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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辦公市場 

2020年第二季受疫情影響,租賃活動大幅降溫大房東將部分出租空間收回作關係企業的

異地備援辦公室及部分企業縮減原承租面積。 

因新冠病毒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使企業暫緩搬遷或擴編計畫，尤其是外商企業因國外

受到較大的衝擊導致決策者無法入境台灣及原有預算凍結導致本季租賃活動大幅降

溫。 

第二季辦公室市場A辦仍是主要的抗疫產品及部分壽險業房東將有欲出租的辦公室收回

作集團關係企業的異地備援辦公使用，而促使本季空置持續下探0.44%至3.16%，平均

租金每月每坪約新台幣2,835元，租金季增0.28%。 

信義計畫區更不受疫情影響本季有總部位於新加坡的知名遊戲公司競舞娛樂

（Garena）持續增租統一大樓、法國在台協會將從敦化北路金融大樓搬到台北101及

知名旅遊訂房網Agoda因擴編而從同棟遠雄金融中心的6樓搬到12樓。 

本季B辦空置率則上升了0.33%來到2.80%，平均租金每月每坪約新台幣1,786元，其

主要原因是本季不少租客受到疫情影響營運狀況而選擇縮減原承租面積。 

台灣防疫措施相對他國表現良好，對租賃市場影響較小，預計租賃活動可在下一季逐

漸恢復。除了上一季渣打銀行已預租富邦遼寧外，全球人壽也在本季預租希望廣場予

日本松下銷售。此外，皇翔台汽北站飯店決定改為商辦及元大人壽位於一江街口原作

自用總部的大樓也公告改為出租投資使用，預期可緩解未來3年A辦供不應求的情況。 

 

  

圖 13 近年台北市辦公租金成交行情與空置率趨勢圖 

資料來源：瑞普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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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零售市場 

受疫情影響，逛街購物人潮減少。統計至2020年4月止﹐與去年同期相比﹐綜合商品

零售業營業額年減1%。百貨公司則依靠5月母親節檔期，強力促銷以減緩疫情衝擊，

惟營收仍年減12.4%；「宅經濟」發酵提升民生物資及生鮮食品需求，使超級市場年

增18.8%；便利商店則有部分業者推出振興優惠穩固營收，年增4.4%、量販店發展線

上購物，年增12.1%；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則因出入境管制，旅客銳減，影響免稅店

業績，年減27.7%。 

本季西門商圈空置率變動最為顯著，上升5個百分點，因觀光人數銳減使西門商圈業種

重新洗牌，少了旅客消費支撐，除美藥妝店接連出走外，伴手禮店紛紛撤離。中山南

京商圈及忠孝商圈空置率僅微幅上升約1個百分點，站前商圈空置率則無變動。本季

H&M率先於忠孝商圈「FOREVER21」舊址開幕後，承租永福樓之NET也接連跟進，

而NET忠孝三店撤離後之空置店面則由寶雅接力入駐，大型連鎖品牌接連開幕，對忠

孝商圈零售動能增加推進力道。受疫情影響，商圈租金有部分調降之情形，但租金優

惠僅止於疫情期間，並未以長期降租方式作調整。 

在防疫期間受到壓抑的消費，及目前仍受到出入境管制無法出國旅遊，預期在疫情趨

緩後，消費量能可望逆勢回升。首波消費力道將以餐飲及旅遊為主，百貨商場也紛紛

啟動促銷活動，再搭配政府7月振興券的登場，希望能夠讓營收回到疫情前的水準。 

表3 台北市主要商圈平均租金與未來新供應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註     釋：只考慮主要商圈沿街店面，除非特別註明,所有的資料都是按照毛面積計算租

金不包括管理費及其他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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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工業市場 

表4 工業經濟指標 

季別 2019Q4 2019Q4 未來一年走勢 

二級產業成長 2.0% 6.1% N/A 

GDP成長 3.3% 1.6% ↓ 

CPI成長 0.7% 0.5%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本季內湖科技園區新供給為位於舊宗段的「富霖雙星」及「宏普國貿大樓」，辦公面

積分別為3,300坪及3,000坪，其中「富霖雙星」已去化超過70%，因新供給釋出，本

季舊宗段空置率上升0.9個百分點至16.4%。西湖段空置率微幅上升0.3個百分點至

1.3%。文德段本季多為百坪左右之小面積去化，空置率下降0.6個百分點至4.8%。 

本季三段租金皆持穩，西湖段每月每坪約1,440元，文德段及舊宗段亦維持在每月每坪

1,000元及940元。售價方面，本季億元以上大型交易為萬海航運於舊宗段以約22.29億

元購入興建中之「長虹新世代科技大樓」，該大樓預計2020年第三季取得使用執照。

各段售價行情亦呈持穩走勢，西湖段每坪約56-68萬元、文德段每坪約42-48萬元、舊

宗段每坪則約40-45萬元。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所衍生之商機，電商及醫藥業需求持續增溫。西湖段新供給宏匯

瑞光廣場預計2020年第三季取得使照，雖尚未完工，通訊軟體業、電腦軟體服務業及

Regus已預租，顯示西湖段大面積需求強勁，預期帶動區域租金上揚。文德段去化穩

定，租金走勢預期持平。舊宗段於下半年尚有15,200坪新供給，預期短期內空置增

加。 

 

表5 西湖廠辦市場指標 

段別 空置率 租金(元/坪/月) 未來新供給(坪) 

西湖段 1.3% 1,440 29,500 

文德段 4.8% 1,000 0 

舊宗段 16.4% 940 15,200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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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西湖段廠辦租金及空置率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